
   

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

第六條及第二十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六條  本公司資本

總額定為新臺幣伍

拾捌億參仟玖佰陸

拾參萬捌仟肆佰壹

拾元，分為伍億捌

仟參佰玖拾陸萬參

仟捌佰肆拾壹股，

每 股 新 臺 幣 壹 拾

元，全額發行。 

第六條  本公司資本

總額定為新臺幣肆

拾參億伍仟柒佰玖

拾參萬玖仟壹佰壹

拾元，分為肆億參

仟伍佰柒拾玖萬參

仟玖佰壹拾壹股，

每 股 新 臺 幣 壹 拾

元，全額發行。 

為配合本公司盈餘轉

增資新臺幣壹拾肆億

捌仟壹佰陸拾玖萬玖

仟參佰元，爰修正本條

有關公司資本總額及

股數之規定。 

第二十四條   本公

司設總經理一人，

副 總 經 理 二 至 三

人。其聘任或解任，

均由董事會依董事

過 半 數 之 同 意 為

之。 

     本公司應設隸

屬董事會之內部查

核室及設總稽核一

人。其聘任或解任，

由董事會依董事過

半數之同意為之。 

     本公司應設隸

屬總經理之法遵暨

法務室及設法遵長

一人。其聘任或解

任，由董事會依董

第二十四條   本公

司設總經理一人，

副 總 經 理 一 至 二

人、主任秘書一人。

其聘任或解任，均

由董事會依董事過

半數之同意為之。 

     本公司應設隸

屬董事會之內部查

核室及設總稽核一

人。其聘任或解任，

由董事會依董事過

半數之同意為之。 

     本公司應設隸

屬總經理之法遵暨

法務室及設法遵長

一人。其聘任或解

任，由董事會依董

因應本公司業務需要，

現行主任秘書實際上

已擔任輔佐總經理，督

導部分部室處理業務

之角色，與原設置主任

秘書一職，綜理各部、

室文稿及協調聯繫事

項，襄助總經理、副總

經理處理行政業務之

性質不同，為精簡組織

層級，並因應業務發展

督導需要，爰修正第一

項，刪除設置主任秘書

一職，並調整副總經理

人數為二至三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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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事過半數之同意為

之。 

     本公司設協理

二至四人兼任部室

主管、業務委員三

至五人，各部室設

經理一人、副經理

一至二人，其聘任

或解任，由總經理

荐請董事長提董事

會，過半數董事同

意為之。 

事過半數之同意為

之。 

     本公司設協理

二至四人兼任部室

主管、業務委員三

至五人，各部室設

經理一人、副經理

一至二人，其聘任

或解任，由總經理

荐請董事長提董事

會，過半數董事同

意為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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